


 

 — 2 — 

湘阴县重点项目协调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对重点项目协调机构的管理，建立科

学高效的项目推进工作机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成立重点项目协调机构(即重点项目协调指挥部或

重点项目工作小组)的原则： 

1．政府性投资和市场运作项目总投资估算 3000 万元以上

（社会投资项目总投资估算 5亿元以上，根据实际需要可申请）； 

2．征地拆迁、协调难度大,工程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乡镇（街

道）参与，一个部门难以独立实施的项目； 

3．建设工期一年以上的项目。 

政府性投资未达到3000万元，或者投资达到3000万元以上、

但可由本部门独立实施的项目，一律不设立重点项目协调指挥部,

根据实际需要,可由牵头县级领导和责任单位负责成立重点项目

工作小组实施完成。 

第三条  成立重点项目协调机构的程序： 

1．各项目单位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向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成立重点项目协调机构； 

2．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情况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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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 

第四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的职能职责职权： 

1．对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负责，组织、协调、指挥业主

单位、责任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服从服务于工程项目建设； 

2．协助办理规划、国土、环评、立项、报建等手续，督促

依法依规履行招投标程序； 

3．协调做好征地拆迁、青苗补偿等工作； 

4．全面监管工程施工、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、工程成本等

事宜; 

5．监督管理工程安全，督促施工单位做好专项安全施工方

案，执行县委、县政府相关文件和指示精神； 

6．协调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及施工许可证的办理、监督施工

单位、监理单位做好相关技术资料、工程竣工验收、竣工决算准

备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 人员管理 
 

第五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应坚持“按需定人、因岗选人、

动态管理”的原则精减工作人员，一般一个重点项目协调指挥部

不得超过 8人，如项目工程量大、战线长或协调难度特别大，确

需增加人员的，由重点项目协调指挥部提出申请，报县推进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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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适当增加，原则上不超过

15 人。不成立协调指挥部的重点建设项目，经业主单位申请，

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，可以成立 3—5 人

的工作小组。 

第六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原则上不重复抽调工作人员。抽

调工作人员时，应先与被抽调工作人员所在单位沟通一致，经县

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抽调人员方案后，由县委

组织部（人社局）按程序办理抽调手续并报县纪委监察局和县财

政局备案。 

第七条  抽调人员经县委组织部（人社局）办理抽调手续后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抽调。被抽调人员必须于 3

日内持抽调函到相应的重点项目协调机构报到上班，重点项目协

调机构应妥善安排抽调人员的工作。抽调人员在抽调期间原则上

不再承担原单位工作，确因工作需要兼顾原单位工作的，经项目

牵头县级领导同意后，统筹安排工作任务，确保两不误。 

第八条  项目完成总投资过半，或征地拆迁、安置补偿基本

完成后，重点项目协调机构抽调人员应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逐

步精减。 

第九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工作人员的抽调、审批、考勤和

考核，按县委、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抽调人员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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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调期满后，被抽调人员必须于 3 日内回原单位报到、工作，向

县委组织部(人社局)备案。 

 

第三章   经费管理 
 

第十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所需工作经费由县财政预算

安排。 

政府性投资项目协调指挥部经费执行标准： 

1．工作人员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城区内 800 元、城区外 1000

元（在多个协调机构兼职的，不重复领取）； 

2．办公经费每人每年安排 7000 元； 

3．协调指挥部租车经费 8 人以下(含 8 人)安排 5 万元、8

人以上 15 人以下安排 8万元； 

4．其它费用 8人以下(含 8人)安排 3 万元、8人以上安排 4

万元，协调指挥部设在离县城 10 公里以外的另增加交通补助费

2 万元； 

5．协调指挥部原则上不专门开设食堂，尽量依靠现有机关

单位食堂或乡镇（街道）机关食堂，每年由县财政补贴食堂经费

5 万元。如协调指挥部较偏远、人员数量较多确需开办食堂的，

应报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在食堂就餐的工

作人员按实际就餐人数核算，每人每天生活费开支标准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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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元，由县财政预算拨付到协调指挥部。 

以上经费除工作人员补助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到个人外，其余

一律由协调指挥部统一支配。各重点项目工作小组工作人员补助

标准参照执行，由县财政统一发放，其他费用由责任单位自行解

决，没有明确责任单位的，县财政原则上按人均 7000 元每年安

排工作经费。 

第十一条  干部退休后原则上不再在协调指挥部任职，确有

必要的，经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可由协调

指挥部返聘，返聘时间原则上一年一聘，同时协调指挥部安排人

员熟悉该项工作，返聘人员不领取补助，具体报酬由县推进“一

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确定，由县财政统一发放。 

第十二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履行

基本建设程序，认真落实建设工程主体责任，不得违规插手工程

发包、材料采购，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亲戚朋友谋取个人利益。

重点项目协调指挥部工作经费统一由县财政预算安排，不得动用

工程项目资金，所有支出同时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 

第四章   监督管理 
 

第十三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法

律法规，服从统一安排和调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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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资金和办公经费分别实行专

户专账管理。重点项目协调机构不设立财务机构，工作经费统一

由县财政建账，实行报账制管理。出现违反财经纪律的，依法依

纪严肃处理。县纪委监察局、财政局不定期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

财务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工程项目建设结束后，县审计局组

织审计，加强监管。 

第十五条  重点项目协调机构不得随意指挥或批准施工方

变更工程内容，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确需变更的，需由施工方向业

主单位提出申请，由重点项目协调机构会同业主单位按湘阴县政

府性投资项目管理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十六条  凡违反上述第十二条规定的，按照《违反规定插

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定》（2010 年 7月 8 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监察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22 号令）

追究纪律或法律责任。对索贿受贿，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的，

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；情

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  撤销管理 
 

第十七条  项目完工后，重点项目协调机构应尽快督促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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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和相关职能部门在三个月内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和移交，重点

项目协调机构按程序予以撤销；如有特殊情况需安排工作人员留

守的，由重点项目协调机构提出申请，报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

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重点项目协调机构撤销后，项目扫尾工作由

业主单位负责完成，并报县推进“一二四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备案。 

 

第六章   附  则 
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湘阴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月 27 日印发 


